
道歉啟事 

  本人於民國 108年 08月 03日

16：00於金板境天后宮廣場，因用

水導致互毆傷及事件，特此向林勁

彪先生致歉。 

在此，我特別就自己的行為深表懊

悔，承蒙寬諒。 

特此致上 

十二萬分之歉意 

 

道歉人： 

 

中華民國 1 0 9 年 1 月 2 3 日 


